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1993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28号发布　自1993年12

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促进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健

康发展，保障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合法权益，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房地产开发企业是指在城市及村镇从事土地开发、房

屋及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开发经营业务，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分为专营企业和兼营企业。

　　专营企业是指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的企业；兼营企业是指以其他经营项

目为主，兼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企业。

　　第四条　房地产开发专营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资质等级；兼营企业不

定资质等级。

　　第五条　建设部归口管理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省、自治

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

理工作。

　　第六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章程和固定的办公地点；

　　（二）有独立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有上级主管部门或董事会任命的专职

经理，并配备有同企业等级相适应的专职技术、经济等管理人员；

　　（三）有不少于等级规定的企业自有流动资金；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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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按资质条件划分为一、二、三、四、五五个等

级。各级企业的资质标准如下：

　　（一）资质一级企业：

　　１.自有流动资金200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不低于2000万元；

　　２.有职称的建筑、土木工程、财务管理、建筑或房地产经济类的专业管

理人员不得少于40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得少于20人；

　　３.设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的总工程师、高级会计师职称的总会计师、经济

师以上（含经济师）职称的总经济师。工程技术、经济、统计、财务等业务负

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４.具有五年以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历；

　　５.近三年累计竣工30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面积，或与此相当的房地

产开发投资。连续4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优良率达20%以上。

　　（二）资质二级企业：

　　１.自有流动资金100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不低于1000万元；

　　２.有职称的建筑、土木工程、财务管理、建筑或房地产经济类的专业管

理人员不得少于20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得少于10人；

　　３.工程技术、经济、统计、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

称；

　　４.具有三年以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历；

　　５.近三年累计竣工15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面积，或与此相当的房地

产开发投资。连续3年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优良率达10%以上。

　　（三）资质三级企业：

　　１.自有流动资金50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不低于500万元；

　　２.有职称的建筑、土木工程、财务管理、建筑或房地产经济类的专业管

理人员不得少于10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得少于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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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工程技术、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其他业务负责人

具有相应专业助理以上职称，配有初级以上职称的专业统计人员；

　　４.具有二年以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历；

　　５.累计竣工5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面积，或累计完成与之相当的房地

产开发投资。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100%。

　　（四）资质四级企业：

　　１.自有流动资金20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不低于200万元；

　　２.有职称的建筑、土木工程、财务管理、建筑或房地产经济类的专业管

理人员不得少于5人；

　　３.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

业初级以上职称，配有专业统计人员。

　　（五）资质五级企业：

　　自有流动资金不低于30万元，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制定。

　　第八条　临时聘用或兼职聘用的技术人员不得计入公司技术人员总数。

　　第九条　申请资质等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提交下列证明文件：

　　（一）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

　　（二）企业资信证明；

　　（三）企业法人代表和经济、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职称证件；

　　（四）企业统计年报资料；

　　（五）其他有关文件、证明。

　　第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实行分级审批。一级房地产开发企业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报建设部审批；二级以下企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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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经资质审查合格的企业，由资质审批部门发给《资质证书》。

　　第十一条　《资质证书》格式由建设部统一制定；《资质证书》分为正本

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样法律效力。资质审批部门可以根据需要核发《资

质证书》副本若干份。

　　第十二条　新开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凡资金、人员达到一、二、三级标

准，而开发经历和经营实绩达不到相应标准的，按降低一级的资质等级审批。

　　新开办的房地产企业，应当在资质审定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

人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开业登记。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

《资质证书》。

　　企业遗失《资质证书》，必须在报纸上声明作废后，方可补领。

　　第十四条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应当在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30日内，向

原资质审批部门办理资质等级注销手续，并重新申请资质等级。

　　第十五条　企业变更名称、法人代表和主要经济、技术负责人，应当在变

更后30日内，向原资质审批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企业破产、歇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时，应当在向工商行

政主管部门办理注销《营业执照》的同时，注销《资质证书》。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每年核定一次。对于不符合原定资质标

准的企业，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以降级或吊销《资质证书》。

　　第十八条　一、二、三、四级企业必须按照《资质证书》确定的业务范围

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得越级承担任务。各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可承担任务

的范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五级企业只限于在本地区范围内的村镇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第十九条　非生产型综合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自有资金达到两亿元以上，

其中自有流动资金达到一亿元以上；中央各部门所属工程建设公司达到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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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资质一级、自有资金一亿元以上，其中自有流动资金达到5000万元以上；地

方工程建设公司达到建筑工程资质一级、自有资金5000万元以上，其中自有流

动资金达到3000万元以上；经省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可兼营房地产开发经

营业务，但不定资质等级。

　　第二十条　以开发项目为对象从事单项房地产开发经营的项目公司（包括

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不定资质等级，由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其项目规模审定其资金、人员条件，并核发一次性《资质证书》。

　　第二十一条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予以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吊销《资质证书》，并可处以罚款：

　　（一）申请资质等级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二）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的；

　　（三）工程质量低劣的；

　　（四）擅自超越《资质证书》规定承担任务的；

　　（五）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的。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

接到复议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

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资质审批和管理中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房地产开发专营企业的资质

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

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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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1989年9月23日建设部发布

的《城市综合开发公司资质等级标准》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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